
藥學倫理規範 
 

前言 

  藥能治病救人，也能致病害人。人類歷經生老病死的生命過程

中，藥師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藥師除了提供病患安全用藥與藥物諮

詢外，專業的藥事服務品質，必須加上良好的社會藥學基礎與社會倫

理規範，方能讓用藥品質達到最佳境界。藥師的責任除了病患用藥品

質之確保外，尚需面對社會和個人的責任。為了維護藥師之專業形象

與執業尊嚴，爰依國家賦予藥師職責訂定本規範，做為藥師於服務時

之基本倫理準則，全體藥師應共同遵行。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藥師應本敬業精神、品德操守及醫療倫理道德，以服務

人類、延續生命、環境保育、公共衛生、防治疾病，維

護國民健康、生命安全之最高目的，特制定本規範，以

資遵守。 

第 二 條  藥師執業，應遵守法令、本規範及藥師公會章程。 

第 三 條  藥師應充實藥學新知，增進藥學科技，接受繼續教育，

跟隨時代之進步以提昇服務品質。 

第 四 條  藥師為維護人民健康與福祉，應在社區、學校、社團宣

揚公共衛生、社區共同照護、健康自我照護、藥物安全、

防制濫用藥物、環境保護等健康教育，擔負對社會之專

業職責。 

第 五 條  藥師為增進病患權益及用藥品質，應發揚藥師倫理與專

業精神，維持醫療秩序與風紀，同時也應尊重其他相關

醫事人員的專業與尊嚴。 

第 六 條  藥師應謹言慎行，態度誠懇並注意禮節，以共同維護藥

師執業尊嚴與專業形象。 

 

第二章 藥師與消費者及病患 



第 七 條  藥師應以消費者及病患為中心，以維護其

用藥安全與品質為第一優先考量。 

第 八 條   藥師執行藥事服務時應向消費者、病患或

其家屬說明其使用藥物後之變化、適應

症、副作用、注意事項等相關醫藥資訊。 

第 九 條  藥師不因宗教、國籍、種族、性別、年齡、

政黨或社會地位等理由來影響自己對病患

或消費者的服務態度與品質。 

第 十  條  藥師應斟酌自己的能力，不做不能勝任或

違法之醫療行為，對於無法確定病情之病

患，應協助病患轉診以保護病患。 

第 十一 條  藥師應尊重病患或消費者的獨特性、自主

性、個別性及生存權及價值觀。 

第 十二 條  藥師提供藥事服務時，應事先給予病患充

分說明，經其同意後執行，但緊急情況除

外。 

第 十三 條  藥師應尊重個案參與研究或實驗性醫療的

意願，並提供保護，確保個案應得的權益。 

第 十四 條  藥師應提供病患及消費者於健康照護上的

知識，以協助其健康自我照護之能力。 

第 十五 條  藥師對病患、消費者及其家屬應採取開

放、協調、尊重的態度，並鼓勵他們參與

健康自我照護服務。 

第 十六 條  藥師當病患或消費者對其醫療服務存疑

時，應給予充分說明，必要時請相關單位

釋疑。 

第 十七 條  藥師服務的對象應包括個人、家庭與社區，並與其他相

關醫療專業團體協調合作。 

 



第三章 藥師與藥事作業處所 

第 十八 條  藥師執業之藥事作業處所應保持整潔，藥品之陳列應力

求整齊，陳列藥品之櫥櫃應保持清潔、明亮。 

第 十九 條  藥師執業之藥事作業處所，不得容留非藥事人員從事藥

品調劑工作。 

第 二十 條  藥師執業時應穿著整潔工作服，並佩戴執業執照。  

第二十一條  藥師執業之藥事作業處所，不張貼未經核准的不實廣告

海報。  

第二十二條  藥師在醫療機構，應尊重其他醫事人員之專業共同照顧

病患。  

第二十三條  藥師應依專業自主權，對藥物品質之維護，不應受醫療

機構、其他醫事人員、藥商或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影響。  

第二十四條  藥師對作業處所之藥品應確保其品質，以

維護用藥安全。 

 

第四章 藥師與藥師及其他相關醫療人員之互動 

第二十五條  在醫療團隊中，藥師所應提供的藥事照護及承擔的責

任，應適時發揮，讓病患及其他醫事人員了解藥師的專

業身分與專長。在病患照護上之責任分工，必要時，照

會及善用其他醫療專業人員，期使病患早日痊癒。 

第二十六條  藥師發現其他醫事同仁有不道德或不合法的醫療行為

時，應積極維護病患的權益並採取保護行動。 

第二十七條  藥師相互之間應保持聯繫、彼此尊重、互信互敬，互不

詆毀，維持良好的互動與合作關係。 

第二十八條  藥師與其他醫事人員應加強互信、互動，做好醫藥合

作，確保病患受到最佳之醫療品質照護。 

第二十九條  藥師同仁間應共同研討，對於同業之詢問應予誠懇答覆

或告知無法答覆之理由。 

第 三十 條  藥師感到專業知識及能力不足以提供病患的照護時，應



該適時請求其他藥師協助或報告主管。 

第三十一條  藥師對任何危及專業服務品質或對病患身心及社會方

面有影響的活動，都需立即採取適當處置，同時通知藥

師同仁或向主管報告。 

第三十二條  藥師當知悉同僚的健康或安全面臨危險，且將影響專業

水準和照護品質時，應主動關心，同時告知同仁或向主

管報告。 

第三十三條  藥師應以個人的專業知識及經驗，協助其他藥師發展其

專業能力。 

 

第五章 藥師與專業 

第三十四條  藥師不得代言任何未經科學證實或未經主管機關認可

的產品功效，以維護藥師專業形象。 

第三十五條  藥師應提供個別化、公平化、人性化及專業化的藥事照

護，隨時檢討，致力改進，並盡可能維持最高的水準。 

第三十六條  藥師應委婉拒絕病患或其家屬的饋贈，以維護專業形

象。 

第三十七條  藥師對於提升用藥品質促進大眾健康的活動，應積極倡

導與支持，做為大眾健康的維護者。 

第三十八條  藥師應教育社會大眾，以增廣大眾的保健知識與能力，

做為藥事教育的推動者。 

第三十九條  藥師對於影響健康之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因素，應積極

關切、參與有關政策之建言，做為健康的代言者。 

第 四十 條  藥師製造或研發生產化學或醫療藥物，應評估、說明其

藥效與副作用及影響環境之正負作用，並依法規取得許

可證明。 

 

第六章 藥師與紀律 

第四十一條  藥師供應藥物，必須以病患之健康需要與利益著想。 



第四十二條  藥師應拒絕任何影響專業公正性之饋贈。 

第四十三條  藥師應尊重病患隱私權，不應無故洩漏而影響病患權

益。 

第四十四條  藥師應保持專業自主獨立權，不得擔任由非藥事人員出

資經營之藥局負責人，以維護藥師專業形象。 

第四十五條  藥師不應將藥師證件提供予藥師未能確實駐店管理之

藥商或未能親自執行藥師業務之醫療機構，以維護藥師

專業職責。 

第四十六條  藥師必須隨時注意相關執業法規之制訂與修正，以免誤

觸法令而形象受損。 

第四十七條  藥師不以誇大不實之廣告或不正當之方法招徠病患或

消費者或促銷藥物。 

第四十八條  藥師聘僱其他藥事人員，應遴選品行端正者擔任之，且

藥師應負責督導所聘僱之人員不得有違法或不當之行

為。 

第四十九條  藥師應避免因個人因素質疑其他藥師之聲譽，不以不正

當方法妨礙病患或消費者對其他藥師之信賴；但知悉其

他藥師有違本規範等不符專業人員行為或從事不正當

行為之具體事證，宜告知該藥師所屬藥師公會。 

第 五十 條  藥師相互間之爭議，應先向所屬藥師公會請求調處。 

第五十一條  藥師於業務上發生爭議訴訟時，宜通知所屬藥師公會協

助。 

第五十二條  藥師違反法規、藥師公會章程或本規範，除依法規另有

處罰規定外，由所屬藥師公會審議、處置之，必要時，

得由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協助處理。 

第五十三條  為維護用藥品質及提升專業人員形象，本規範適用於所

有藥事人員。 

第五十四條  本規範經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

通過後施行，並呈報行政院衛生署備查；修改時亦同。 


